附件1
	广东书法院2012年公开招聘人员岗位计划表

	招聘岗位
	岗位
代码
	岗位职责
	招聘
人数
	招聘条件

	
	
	
	
	专业（代码）
	学历
	招聘范围
	其他条件

	副院长
	01
	协助院长开展工作，完成具体分管业务工作
	1
	哲学类（0101）、
中国语言文学类（0501）、
艺术类（0504）
	本科
	社会人员
	聘任研究系列、美术系列、高校教学系列副高职称满3年或在正科（七级）管理岗位上工作满3年。有书法作品入选省级以上专业展览或有书法专业论文公开发表

	
	
	
	
	哲学（0101）、
中国语言文学（0501）、
艺术学（0504）
	研究生
	
	

	学术理论部
专业技术人员
	02
	开展书法理论研究
	1
	哲学类（0101）、
中国语言文学类（0501）、
艺术类（0504）
	本科
	社会人员、应届毕业生
	具有研究、美术、教学系列中级或以上职称。有书法作品入选省级以上专业展览或有书法专业论文公开发表

	
	
	
	
	哲学（0101）、
中国语言文学（0501）、
艺术学（0504）
	研究生
	
	

	办公室
专业技术人员
	03
	开展书法创作，从事办公室综合工作
	1
	哲学类（0101）、
中国语言文学类（0501）、
艺术类（0504）
	本科
	社会人员、应届毕业生
	有书法作品入选省级以上书法专业展或有书法论文公开发表

	
	
	
	
	哲学（0101）、
中国语言文学（0501）、
艺术学（0504）
	研究生
	
	

	注：研究生专业和代码以国务院学位办颁发的《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、专业目录》（1997年颁布）为准，本科专业和代码以教育部颁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（1998年颁布）为准；任职年限计算时间截至2012年6月11日。


